
最新读最初的仪式 读最初的仪式最后的
爱情心得感悟(模板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读最初的仪式篇一

麦克尤恩进入中国的顺序，像是一种倒叙，20xx年由其同名小
说改变的电影《赎罪》大热，人们在牢记凯拉奈特莉被钉在
书架上做爱，两人四肢像蜘蛛般延展镜头的同时，也深深记
住了“伊恩 麦克尤恩”这个在英格兰早已红得发紫的名字，
《水泥花园》、《阿姆斯特丹》、《梦想家彼得》、《在切
瑟尔海滩上》... ...一部部作品溯源变成中文引入，而3月
末刚刚发行的《最初的仪式，最后的爱情》，中文版虽是新
书，但恰恰是作者写作生涯的第一本作品。

这部短篇小说集发表于1975年，当时麦克尤恩从东英吉利大
学的写作硕士班毕业不久，这门硕士课程不要求学生提交毕
业论文，而是以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做评。《first love, last
rites》中的好多作品，正是研究生麦克尤恩同学的习作。这些
用来攒学分绩点的作业不仅仅给他赚来了硕士学位，而且一
炮而红赢得了平生第一个文学大奖毛姆奖，更重要的是，以
这八个故事为基点，麦克尤恩开启了他以少年、青春、爱欲
纠缠交织的文学生命。

与时年23岁不到的小麦同学相差不大，小说的主角都是年龄
在青春期上下浮动的男性形象，在故事中，这些自身面目并
不明朗的男生们，游走在成熟与幼稚的边缘，自作聪明地作
出了许多蠢不可及或骇人听闻的事件。《家庭制造》
里，“我”抑制不住突然意识到的情欲，哄着妹妹过家家地



破了处;《化装》中失祜的男孩在姨妈的强迫下穿上女装，性
向选择和男性自我意识受到严重的冲击;一个被妈妈当成婴儿
养到17岁的男人，最后只有在橱子里自我禁闭才能找到安全
感;始终隐藏的喷薄性欲，终于在《舞台上的柯克尔》里得到
了最令人啼笑皆非的爆发... ...少年们急于挣扎出幼稚的束
缚，但面对成年人的性、死亡和责任时，却被吓得束手无策。

按照乔纳森·拉邦(jonathan raban)的说法，麦氏笔下的少年
们永远“对自己也有爱他人的潜能极为不安, 这种爱的本能
有时悄悄袭来, 像蹑手蹑脚的入侵者闯入他们空荡荡的房间。
他们对世界抱着永远的好奇, 但这好奇却像动物园中动物的
目光一样, 中性而犹疑不定。他们不属于任何社会, 他们的
双手沾满血迹与滑腻的青苔”... ...这“血迹与青苔”被早
期的读者所不能接受，故事引起了人们极度的不适感，提炼
出个中乱伦、娈童、溺尸的因素，连同之后的《水泥花园》
等作品，将其标上“震荡文学”的惊悚标签，进行种种忧心
忡忡泛道德化的解读。

时光流逝三十年，今日用淡蓝色绘画封皮印出的这本书，必
定不再会有七十年代那样痛苦的反响了，如果不是刻意强调，
各种的“不适感”也许并没有强调中的那么明显。所谓的异
端早已变成了常态，就像中国的余华和苏童，经历了20xx年
的争议—接受—商业认可的阶段，前者的《兄弟》上下册火
热大卖，创造了纯文学虚构作品的商业奇迹;后者的《河岸》
被册封上各种奖项，默许为社会的主流读物。可事实上，余
华和苏童延续的仍然是当年的书写惯性，只不过当今读者的
胃口更加多元和宽厚，昔日的先锋化成了主流而已。同样，从
“恐怖伊恩(ian macabre)”的黑色称谓，演化成当今头一把
交椅的“国民作家(national author)”，麦克尤恩渐渐被读者接
受，迅速升温直到红得发紫，以至于当同样是表现青年人性
与爱苦闷无门的《在切瑟尔海滩上》，可以被热烈接收到伦
敦地铁里如同通票一样人手一本的地步。



八个故事的结尾，各个都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麦克尤恩用
平静的笔调，超然物外冰冷无感的口吻来叙述每一个故事，
缓缓地做漫长的铺垫，在这种冷加温的速度下，读者不会像
看欧亨利那样去赶着追结尾， 而是沉溺于这种优雅、干净的
文字中，由作者带领着去触及人性更深的层面。在这样避重
就轻的讲述中，一切不可思议的情节都变得理所应当，以至
于最终意识到，那些乱伦、溺尸等情节或许并非为让人震惊
而设立，只不过作为爱欲和狂躁最高级的表现形式，不是它
们先预设于故事，而是自然而然地，故事走向了它们。

所有主人公的外貌描写都完全被略去，他们是面目模糊的，
模糊到让人不能分辨，不能分辨是哪一个故事里的人物，也
不能分辨是过去还是现在，是虚构还是真实，是他，还是我
们自己。那些躁动、情欲、不安全感，是刚刚跨过青春期的
小麦最熟悉的感觉，也是我们身体中尚未散尽的潮汐。另外，
我始终认为麦克尤恩的作品中，有一个顽固的时间意向，甚
至因此怀疑老麦是不是每天都是中午起床、傍晚干活，所以
才对那无数个安静得凝固的下午时光如此熟悉，那些带
有“阴沉沉向晚暑热”的午后描写，召唤着每个人身体的记
忆，如同是读者自己那一个无聊周日的复刻。只是在麦克尤
恩的笔下，它们变得无声又危险，戏码正在从各个角落缓缓
蒸腾而起，默默翻滚，开始惊人的汇聚。

夏天就要来了，我非常建议大家在第一场雷阵雨前抢收这八
个故事，而当鸣蝉开始枯燥，在某天午睡过后，你揉了揉睡
眼独自走过几条“由女贞树篱和滚烫的泊车分割而成、每条
街上都闻到同一股煮午饭的味道。敞开的窗户里传出同一套
电台节目的声音”一样的街道时，相信我，一定会有那么通
电似的一刻，身体中的少年，会突然被似曾相识的一激灵唤
醒，那感觉，将是如此地熟识。

读最初的仪式篇二

1、最初，小家伙很认生，逐渐地，它就和我熟了，最后我们



成了好朋友了。

2、我和小红刚认识，最初很陌生，逐渐开始了解对方，最后
我们完全熟悉了。

3、最初，小明学习没有上进心，但在周围同学的影响和老师
的悉心教导下，小明逐渐爱上学习了，在最后期末考试里，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4、最初，我们在春天种下一棵苹果树，逐渐的苹果树在长大，
最后看着满树的红苹果，我们笑了。

5、最初的梦想逐渐暗淡，最后终于化为现实忙碌生活中几不
可见的一角蛛丝。

6、最初它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逐渐经过雕刻家的雕琢，最
后它终于成了一块璞玉。

7、小明最初讨厌学英语，自从参加英语广角后，他逐渐喜欢
上了英语，最后，他的英语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

8、我们从最初的认识到逐渐的了解，最后成为朋友。

9、最初小明不理解小花的做法，后来通过一些事情，他逐渐
明白了她的良苦用心。

10、栀子花开时，最初花苞尖先裂开个口子，然后花瓣逐渐
展开，最后整个花苞完全绽开。

11、他最初是拿人笔、本，逐渐发展到偷钱，甚至持刀抢劫，
最后终于被抓进监牢。

12、早上看日出，东方的天最初是灰蒙蒙的，逐渐变得微亮
的，最后变得红彤彤的，太阳出来了。



13、我的篮球技术最初不好，但经过一定练习，技术逐渐提
高，最后我非常擅长打篮球。

14、下雨了，最初只是星星点点的`雨滴，逐渐连成蒙蒙的雨
丝，最后变作了瓢泼大雨。

15、最初，毛毛细雨飘荡下来，然后逐渐变大，豆大的雨点
从天空中打落下来，最后雨点连成了线，就像塌了天似的铺
天盖地地从天空中倾斜下来。

16、最初我对画画很感兴趣，逐渐兴趣减弱，偶尔画画，最
后彻底不提笔绘画了。

17、在海上观看日出，太阳最初只露出一点点光亮，逐渐地
太阳越来越大，最后就整个儿跳出了海面。

18、从最初的热情到逐渐冷淡下来，最后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19、他最初嘴硬地很，什么也不说，逐渐有点受不了了，最
后终于招供了。

20、最初天空飘起零星小雨，继而便是倾盆大雨，逐渐的雨
又小了，最后又恢复了往日的风和日丽！

读最初的仪式篇三

在我的书架上，有一些书是我打算用我一生时间一读再读的，
目前这样的书大概有三、五十本。当我读完《最初的爱情，
最后的仪式》之后，我决定将这本书也归为此列。当然，我
必须说明的是，我想要一读再读的主要是这部短篇小说集中
的这两篇：《家庭制造》和《蝴蝶》。

在这本短篇小说集里，第一篇令我着迷的短篇是《家庭制
造》，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兄妹乱伦的故事。说到乱伦，



我想起了我个人最喜欢的两部电影，一部是罗曼?波兰斯基执
导的《唐人街》，另一部则是志毅执导的《不夜城》。《唐
人街》我看了三遍，而《不夜城》我看了至少十遍以上，这
两部电影的故事内核都与乱伦有关。总的来说，我发现大多
数艺术工作者在探讨乱伦这一主题的时候，其姿态都是非常
凝重的。而在《家庭制造》中，伊恩?麦克尤恩关于乱伦的叙
述，却有着一种游戏感，在我个人看来，这是一种很新奇同
时也是很大胆的叙述方式。而这也让我想起了学者汪安民总
结的罗兰?巴特对于阅读的一个观点，即文本中隐藏的不
是“意义”，而是“快感”，阅读不是一种“精神交流”，
而是身体和身体之间的色情游戏;当“阅读解除了知识的暴政
后，狂喜就接踵而至”。我喜欢罗兰?巴特的这个观点，在我
看来，这才是阅读的真相。另外我发现我打算用一生时间一
读再读的那些书，都是那种能让我在阅读的时候获得强烈快
感的书。

比较反讽的是，我想这本收入像《家庭制造》这样惊世骇俗
的短篇小说的书之所以能在中国顺利出版，可能是因为《家
庭制造》最后一页的那个注脚——在那个注脚里有这样两个
观点：一个观点是“结尾处的疑似乱伦事件实为作者一种玩
笑般的奇想”，而另一个观点却是这篇小说“有着异常迫切
的道德企图，具有揭示社会痼疾，探讨人类生存困境的严肃
意义”。

而我个人更愿意这样去解读这篇小说：对于那些陈腐的道德
或意义的颠覆，能衍生出全新的、更人性化的道德和意义。

再说一说这本书里我最偏爱的另一篇短篇小说《蝴蝶》，这
本小说探讨了严重自闭者的内心世界、恋童癖以及谋杀者的
犯罪心理。当然，准确地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也许并不是
严格意义上的恋童者，他之所以选择了将女童作为自己的伤
害对象，只是因为正处于青春期的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
边缘人，他不知道如何与他人正常交往，所以他也就无法用
正常的方式去勾引一个14岁以上的女孩儿，然后在她身上排



解他的性欲。

我必须坦白，我非常理解这篇小说的主人公的这种心理，因
为在我处于青春期的时候，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我无法通过一
个异性的身体来排解我身体内异常强烈的性欲。在我上中学
的时候，有机会跟女孩儿上床的基本上都是那种情商非常高、
胆子特别大的男孩儿，这些男孩儿从来都不缺乏打架和泡妞
的勇气。这些男孩儿之所以敢打架，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体
发育得有多强壮(事实上我发现在我读的中学里，最能混的混
子从来都不是膀大腰圆的那种人，而通常都是看上去很瘦、
但特会运用其情商领导马仔的那种人)，而只是因为他们胆子
大、情商高，使得他们身边有很多马仔，进而在打架时总是
能以人数取胜。说到这儿我想起老罗曾说小孩子打架就是拼
发育，我觉得事实还真不是这样，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那
时打架拼得其实是胆子和情商。

我上中学的时候，朋友倒是有不少，但基本上都不是那种很
喜欢打架的男孩儿——这只是比较好听的一个说法，准确地
说，应该是不敢打架。也就是说，我那时胆子很小，我不敢
打架。我那时倒是敢去追我喜欢的女生，但基本上都失败了，
现在分析我那时失败的原因，我想主要就是因为我长得既不
帅也不高，而且还不敢打架，虽然那时我敢去追我喜欢的女
孩儿，但我追女生的技巧非常单一，而且缺乏与对方深入交
往的勇气，例如有时我已经把我喜欢的女孩儿约到电影院一
起看电影了，可是我竟然都不敢去牵她的手，以至于直到现
在，我依旧很鄙视处于青春期的我自己，因为那时的我实在
太胆小了。

虽然我那时经常也会构思跟有关的性幻想，但还好我那时可
以看到一些毛片儿，看完毛片儿后我就可以跟我那对儿这一
生都会对我不离不弃的性伴侣玩“两只蝴蝶”——正如你所
知的那样，我的这对儿性伴侣一个姓左，另一个姓右。就因
为这个原因，我没有成为一个犯。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位日
本作家的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把那些会袭击路过女性的男人



当作是雷电，那避雷针应该就是av了吧。

好像有点扯远了，说回到《蝴蝶》，我喜欢这篇小说同样是
因为它让我获得了阅读的快感，那是一种阴郁的、黑暗的快
感，这快感根源于我身体里最邪恶的那一面。但我知道，我
必须努力去了解我自己的那一面，因为正如福柯所说的那样：
“人需要自己最邪恶的一面，以便实现自己最善良的一
面。”

除了《家庭制造》和《蝴蝶》，这部短篇小说中的其他六篇
也各有特色，但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就不加以赘述了。

最后再说几句看似可能有些不相干的题外话。我一直都有这
样一种想法，即主题黑暗的艺术作品能净化人的内心，而色
情艺术作品则能柔化人的内心，但是在今日中国的主流语境
之中，这两类作品几乎从来都是被敌视的。我在想，这可能
是因为某些人很害怕我们成为那种人格健全的人——因为人
格健全的人如果变得越来越多，那他们的某些把戏就玩不转
了。

我相信肯定会有一些人对这本《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
进行道德批判。关于这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进行道德批判
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无数中国人最擅长做的就是这件事，
但世界上最能内斗的恰恰也是中国人，道德体系最混乱的也
是中国人。碰到问题多想想，想一想那些所谓的“好人”是
不是伪善的，想一想那些所谓的“坏人”之所以变“坏”是
因为哪些社会原因导致的，这么想着想着，人就会变得越来
越宽容了。

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世界上最残忍、最无人性的
事往往都是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做出来的;而那些其言行经
常超越世俗善恶标准的人却通常反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宽容的
人，另外这些人能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人之定义。



而伊恩?麦克尤恩的这本超越世俗善恶标准的《最初的爱情，
最后的仪式》，某种意义上，正是一本能帮助我们重新思考
人之定义的书。

读最初的仪式篇四

当你不再爱我，当爱你已成为你的负担，当相爱已是一种痛
苦，那么，我选择放弃。

放弃你，是因为爱你.因为爱你，所以不愿看见你不快乐;因
为爱你，所以不愿看着你强忍内心的挣扎;因为爱你，所以不
愿看见你勉强的笑容;因为爱你，所以愿意放了你。

当爱已成往事，又何必苦苦追寻?强求得不来幸福，强求只能
拉大你我的裂痕，只能加剧你我的痛楚。如果你真的想走，
我无言，只能任你离去。

曾经以为你是风筝，我手中握着那根线，无论你飞向何方，
我最终都是你的归属。现在终于明白，其实爱你，就不应该
束缚你。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往事如风，不如让爱随风
而去。当一切成空，惟有回忆伴我。时间能冲淡一切，包括
我对你的爱。

虽然我渴望“天长地久”，但如果这只是一种奢求，那我不
如只求“曾经拥有”。曾经拥有过你的爱，这已足够。

因为有一种爱，叫做放弃。

放弃不是无私的奉献。放弃你，这不仅是对你的爱，更是对
我自己的呵护。放弃你，我会伤心，当我不会后悔。让你从
我的生命中消失，是因为“长痛不如短痛”。当我容颜尽老、
行将就木，我依然不会后悔。



因为曾经爱过你。

因为爱你，所以希望你快乐。

有人说这个世界不会有永恒的爱情。你我之间，如果连短暂
的爱情也无法存在，不如放开彼此。

爱你，就该让你去追寻你的幸福。当你快乐时，我也会快乐。
因为你的一切，我都在意。

如果你要离开我，我不会怪你，只能怪我自己，怪自己太爱
你。

只怪你我有缘无分。

当你想要离去，请别管我，你只需告诉我，你不再爱我，你
要走。我一定会让你走，不会乞求你留下，哪怕听见自己心
碎的声音。

当你离去，请别再回头。回头是一种错误，回头是对你我的
不公。去了，请别再后悔。

因为爱你，就该放了你。

我知道，有一种爱叫做放弃，那是对你最深的爱

读最初的仪式篇五

本书的同名作品。也是比较晦涩难懂的一篇。故事里男女主
人公生活居住的环境一直非常肮脏窒闷潮湿混乱，这或许是
两人对爱情的一种茫然到有些心烦的感觉的象征，爱情在心
生龃龉间陷于随时都可能走到终点的危机。而最后的仪式大
概就是指他们捕杀老鼠的那段过程。死去的母老鼠正在分娩，
小老鼠还没来得及出来就胎死腹中。我的理解是杀死分娩中



的母鼠，代表两人心中割断了爱情与繁衍之间的牵系，于是
最初被压抑的爱情被解放到了一种更轻松更纯粹的状态，少
了许多疑心和顾虑。而正是这种心态上的转变拯救了他们之
间的爱情，于是这场捕鼠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成人仪式。

《化装》

象征意味很明显的一个故事。每次化装后都是一个新的身份，
但每个面具后面其实还是同一个人。故事里男主人公的姨妈
在现实中是个失败的戏剧演员，而在舞台上的失败促使她通
过不断地给自己和男主人公易装来把整个人生伪装成一个更
大的舞台。故事里姨妈表现出某种强烈的占有欲和主导意识，
直到男主人公有朝一日从恐惧和顺从中发现了另一个自己(他
易装成女生照镜子时，或许象征着精神层面上和他暗恋的那
个同桌女生的媾和，当然这纯粹是我的yy罢了)，于是他开始
对姨妈对他的控制表现出抵触和违抗。而故事结尾处的那场
假面舞会则是他姨妈对他实行的一次最大的报复，给他上了
一堂深刻的哲理课：人生其实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假面舞会，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真正是谁以及真正想要什么。


